淮阴师范学院艺术实践成果奖励暂行办法

一、为充分调动艺术专业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积极性、创造性，规范我校艺术实践成果的评估和考核，特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适用的艺术实践成果，是指对艺术学科具有创新性的实践和应用成果，包括一度创作即艺术作品的原创、二度创作即艺术作品的表演创作、三度创作即艺术作品的传播创作。

三、计入奖励范围的艺术实践成果的主要形式

（一）美术类

1. 国家级、省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作品；

2. 全国美展获奖作品、参展作品；

3. 江苏省美展获奖作品、参展作品；

4. 美术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作品；

5. 公开出版的个人艺术作品集；

6. 在省级及省级以上美术馆、博物馆举办的个人艺术作品展。

（二）音乐类

1.“金钟奖”；

2. 在国家级演出场所举办的个人专场音乐会；

3. 在省级演出场所举办的个人专场音乐会；

4. 音乐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原创性作品；

5. 公开出版的个人原创性音乐作品集；

6. 在国家级演出比赛或省级演出比赛中获奖。

（三）传媒类

1.影视作品在国家级、省级竞赛中获奖；

2. 影视作品在国家级、省级电视台公开播出；

3．公开出版的个人艺术作品专辑。

（四）体育类

1. 省部级以上运动会获奖；

2．国家级、省级运动会团体操编导。

（五）其他经校学术委员会认可的艺术实践成果。
四、艺术实践成果奖励标准详见附表：《艺术实践成果奖励标准》。
五、美术专业发表作品期刊的分类如下：
	期刊类别
	一类期刊
	二类期刊
	三类期刊
	四类期刊

	期刊名称
	美术
	美术研究
	新美术、装饰、中国书法
	CSSCI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其他美术类期刊


说明：在上述期刊发表3000字以上论文，参照相应层次作品计算科研分。

六、本办法中所述艺术实践成果均须以我院教师为独立完成者或第一署名人，以我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同一成果以两种以上方式获得科研记分和奖励时，均按照就高原则兑现，不予重复计算。

七、艺术类基础理论研究、体育学科的各类基础理论及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的科研记分和奖励，适用《淮阴师范学院科研奖励和资助办法》中的有关规定。

八、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宜由校学术委员会授权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附表：艺术实践成果奖励标准
	学科
	艺术实践成果形式及等级
	科研分
	备注

	美术类
	国家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作品
	400
	

	
	省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作品
	100
	

	
	在全国美展中获得金奖
	1200
	主办单位为中宣部或文化部或全国美协。

	
	在全国美展中获得银奖
	800
	

	
	在全国美展中获得铜奖
	400
	

	
	全国美展参展作品
	100
	

	
	在省级美展中获得金奖
	400
	主办单位为省委宣传部或文化厅或省美协。

	
	在省级美展中获得银奖
	200
	

	
	在省级美展中获得铜奖
	100
	

	
	省级美展中参展作品
	50
	

	
	在美术专业一类期刊公开发表作品
	200
	以1个版面为基准，不足1个版面按量折算。

	
	在美术专业二类期刊公开发表作品
	100
	

	
	在美术专业三类期刊公开发表作品
	60
	

	
	在美术专业四类期刊公开发表作品
	10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个人艺术作品集（绘画、雕塑、设计、书法、动画、摄影等）
	200
	不少于20页，作品数量不少于80件。

	
	出版社出版的个人艺术作品集（绘画、雕塑、设计、书法、动画、摄影等）
	100
	

	
	在国家美术馆、博物馆举办的个人艺术作品展
	400
	

	
	在省级美术馆、博物馆举办的个人艺术作品展
	200
	

	音乐类
	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
	1200
	

	
	中国音乐金钟奖银奖
	800
	

	
	中国音乐金钟奖铜奖
	400
	

	
	中国音乐金钟奖参赛奖
	100
	

	音
乐
类
	在国家级演出场所举办个人专场音乐会
	400
	北京音乐厅、上海音乐厅、北京人民大会堂。

	
	在省级演出场所举办个人专场音乐会
	200
	省人民剧场、南京人民大会堂。

	
	在音乐专业一类期刊上公开发表原创性作品
	200
	

	
	在音乐专业二类期刊上公开发表原创性作品
	100
	

	
	在音乐专业三类期刊上公开发表原创性作品
	60
	

	
	在音乐专业四类期刊上公开发表原创性作品
	10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个人原创音乐作品集
	200
	

	
	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个人原创音乐作品集
	100
	

	
	在国家级演出、比赛中获一等奖
	1000
	主办单位为文化部或中宣部或中国音协。

	
	在国家级演出、比赛中获二等奖
	600
	

	
	在国家级演出、比赛中获三等奖
	200
	

	
	参加国家级演出、比赛
	50
	

	
	在省级演出、比赛中获一等奖
	400
	主办单位为省文化厅或省委宣传部或省音协。

	
	在省级演出、比赛中获二等奖
	200
	

	
	在省级演出、比赛中获三等奖
	100
	

	传 媒 类
	国家级竞赛中获一等奖
	800
	主办单位为教育部或中宣部或文化部。

	
	国家级电视台播发、国家级竞赛中获二等奖
	400
	

	
	国家级竞赛中获三等奖
	200
	

	
	省级竞赛中获一等奖
	300
	主办单位为教育厅或省委宣传部或文化厅。

	
	省级电视台播发、省级竞赛中获二等奖
	100
	

	
	省级竞赛中获三等奖
	50
	

	
	出版社出版的个人艺术作品专辑
	120
	此处指音像制品出版物。

	体

育

类
	国家级运动会团体操编导
	160
	

	
	省级运动会团体操编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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